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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市場處輔導士林夜市現切水果業者改用固定容器

（杯、盒）販售，杜絕消費爭議

士林夜市現切水果攤售價問題，臺北市市場處已邀集現切

水果業者共同研商並達成共識，自108年 7月 1日起，改用固

定容器（杯、盒）販售，方便消費者確認購買價格，減少消費

爭議。

    士林夜市現切水果業者常以高單價並採秤重計費方式販售，

致引起部分民眾不滿其售價遠高於一般夜市水準，經市場處向

業者多次稽查及勸導後，仍有消費爭端發生，為有效解決現切

水果爭議，市場處於108年 6月 6日邀集士林夜市所有現切水

果業者研議並達成共識，自108年 7月 1日起，所有現切水果

攤均改用固定容器（杯、盒）販售，例如以每杯（盒）50元或

120元方式販賣，避免秤重計價產生消費爭議。續經市場處自

108年 7月 1日起，以每周3次稽查頻率至現場查核迄今為止，

共稽查109攤次，各攤均已配合改用固定容器包裝交易。市場

處將持續辦理現場稽查，維護消費者權益，以提升士林夜市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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